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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沈仕鴻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32
傳真：02-87897614
E-mail：shs7632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101003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60000000G_1110100368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111年5月2日「巨額工程111年度第6場次流標專

案檢討會議（案次307及308）」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交通部、教育部、交通部公路總局、國家圖
書館、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南區臨時工程處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
會、高雄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本會主任委員室、顏副主任委員室、主任秘書室、技術處、工程管理處、企劃處
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巨額工程 111年度第6場次流標專案檢討會議

(案次306及 307)紀錄

時間 :111年 5月 2日 (星期一)下午 2時

地點 :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會議室

主席 :吳主任委員澤成             紀錄 :沈仕鴻

出(列 )席 人員 :詳會議簽到表

壹 、會議緣起及承辦單位報告 :

本會前於 l06年 l1月 30日 召開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

共建設督導會報┘l06年度第 10次委員會議 ,決議督導會報應

擴大發揮協調解決問題之功能及效果 ,除列管施工中遭過困難

問題外 ,並擴展延伸至開工前階段 ,納入計畫審議如預算額度

合理性 、政府採購如採購策略及流廢標處理 、規劃設計合理性

檢討等事項 ,以本督導會報作為整體管控平台 ,並就流廢標原

因及對策、預算與設計合理性 ,瞭解個案狀況及提供解決方案 。

國家圖書館辦理之 「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

中心新建工程」(案次 307)及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南

區臨時工程處辦理之 「西濱快速公路曾文溪橋新建工程┘(案次

308)計 2件巨額工程採購案 ,歷經多次招標流標 ,爰 召開本次

會議提供意見 。

貳 、業務單位說明 :(略 )

參 、招標機關報告 :詳各機關簡報 (田各⋯)

肆 、會議結論 :

本次流標案件經充分檢討屬個案因素 ,分述如以下各點 。

一 .、 計畫核定後應依計畫執行 ,如有修正需求 ,應即時循相關機

制辦理 :

(一 )國 固南館有未依核定計畫內容辦理之情形 :國 圖南館案原

計畫核定為標準樓層 、黃金級綠建築 、鋼筋混凝土結構 ,

機關於計畫核定後 ,應依核定之內容執行 ,如有變更之必

要 ,應分析原計畫經費是否足夠容納 ,於有必要變更或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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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不足時即應辦理修正計畫 ,不應待多次流標後 ,將流標

歸責於物價上漲等因素 。
(二 )西 濱快曾文溪橋有設計標準及內容超出核定計畫情形 :西

濱快速公路曾文溪橋新建工程之建造標準於發展設計時已

較核定計畫提升 ,致計畫經費不足 ,請公路總局依設計內
容 、市場行情務實檢討招標文件合理性 ,確實考量相關施
工條件訂定合理工期及經費 ,儘速辦理修正計畫 ,並於招

標前確認發包預算是否符合市場行情 。
二 、國固南館契約書圖條件有不合理之情形 :

(一 )本會1l1年 2月 14日 工程企字第11l0l00017號 函 (公開
於本會網站)各機關 ,辦理工程採購 ,有 關技術規格之訂
定及審查 ,應依政府採購法 (下稱採購法)第 26條規定
及本會訂定之 「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行注意事項┘辦
理 。機關人員或受託技術服務廠商辦王里設計 、監造或專案

管理工作 ,訂定技術規格或審查倘違反上開規定 ,均 涉及

刑事處罰 ,務請留意以免觸法 。
(二 )本案招標文件已於圖說列出規格 ,卻於主要材料及設備使

用廠牌說明表 ,列 出參考廠牌 ,甚 或包括一般常用之鋼筋
及混凝土材料 。又該表序文第十三點載明 「投標廠商應於

投標階段依 『主要材料及設備使用廠牌說明表』提出選用
之品牌(投標時投標廠商採用同等品時 ,須經業主同意後
方可使用),於工程階段依契約規定提出詳細規格 、品牌
型錄等文件資料送審 。請投標廠商優先考量機關所訂參考
品牌或擇更優之品牌 ,後續品牌之選擇須經雙方協議擇走
之。」易於審查時具有操作空間 ,造成施工廠商履約因擾 ,

請修正 。
(三 )機關對採購應負最終成敗責任並對設計成果把關 ,不 因機

關委託建築師設計或聘請之專家學者辦理審查認可而得
減少或免除 。

三 、各單位所提建議 ,請主辦機關納入流標檢討參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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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、發言紀要 :

一 、國家固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新建工程 :

(一 )國 家固書館 :

1、 流標原因初步分析 :

(l)原 物料單價上揚 、營建市場普遍缺工 。

(2)目 前鋼構廠訂單滿載 ,廠商下單後通常須等待 180日

之生產排程 ,履約風險大 。

2、 後續因應處理對策 :

(1)再次發函營造公會及發布新聞稿邀標 。

(2)再次拜訪潛在投標廠商邀標 。

(3)針對預算不足 ,預計將再次報院修正建設計畫調整計

畫總經費及期程 。

(二 )國 家發展委員會 :

l、 本案於 110年修正計畫後增加經費 4.7億 元 ,是否已考

量物價波動 (原計畫 106年核定至 l10年之物價上漲 )

與改變結構形式 (改為鋼結構並增加樓層挑高)所需之

經費。

2、 本案後續如需再次修正計畫 ,增加經費之內容應有分析

說明 ,以釐清增加之合理性 ,避免預算於修正計畫後仍

不符實際 。

(三 )行政院主計總處 :本案 l11年度可支用預算金額為 ll億

9,846萬 196元 ,l12年編列 4億 元 ,因 本案尚未完成決

標 ,為期政府資源有效運用 ,請重新檢討 112年預算編列

的合理性 。

(四 )教育部 :

1、 本部於每月公共建設推動會報 ,除預算檢討外 ,對於招

標文件要求國家圖書館均要全面檢視 ,包括資格訂定 、

規格 、工期 ,並非將流標主因均歸於預算不足 ,另 機關

前置作業均應準備好 ,考量好 ,廠商覺得有風險就不會

來投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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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本部將持續督促國家圖書館檢討招標文件內容 。
(五 )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(設計單位 ):本事務所將配合機

關與專案管理單位之指示 ,調整設計內容 ,依市場行情重

新檢視預算 ,蒐集潛在施一廠商的意見 。
(六 )誠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(專案管理單位 )

l、 本次工期增加 180日 係考量鋼構廠下單生產所需排程 。
2、 後續將與設計單位研議因應 目前市場上缺工缺料之措

施 ;另 將放寬契約人力要求規定 ,允許廠商依實際所需

靈活調度 。

3、 關於結構形式 ,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 ,可能面臨缺乏模

板工 、鋼筋工之風險 ;如採用鋼結構 ,可能面臨鋼構廠

無法即時出貨之風險 。

4、 本案原規劃土建與機電分開招標 ,因 考量本案另有其他

專業設備 ,為利介面整合 ,採用土建與機電併案招標 。
(七 )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:

l、 本案綠建築、智慧建築標章建議單獨列項載明相關費用。
2、 營造業一般會在招標階段 ,先洽鋼構廠詢問是否有意願

接單 ,係 因得標後再洽鋼構廠詢問之風險太大 。
3、 本案土建與機電併案招標 ,目 前營造業確有滿載情形 ,

建議釐清機電業是否有類似情形 。
(八 )中 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:

l、 簡報第 17頁 所述某廠商報價每坪單價新臺幣 24萬 元 ,

符合目前市場行情 ,惟 目前物價波動風險仍大 。
2、 目前鋼結構廠商因工廠量能有限 ,確有受限於鋼構廠無

法準時供貨情形 ,如採用鋼構之風險較大 ,建議可評估

是否改回鋼筋混凝土結構 。
3、 土建與機電併案招標 ,可能會增加因整合不成功而流標

之風險 ,建議可評估採分開招標 。
(九 )工程會 :

l、 預算不符實際一設計階段成果未扣合原計畫內容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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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(l)原 計畫核定時為黃金級綠建築 ,為設計成果為鑽石級

綠建築 ,另 亦有智慧建築標章黃金級之需求 ,經機關

說明並無單獨列項編列預算 ,請檢討 。

(2)設計單位完成細部設計時 ,應核實估算所需預算 ,以

利釐清本案流標主因是否屬預算不符實際所致 。

2、 工期不符實際一建議再核實分析本案工期之合理性 :

(l)經機關說明 ,本次係參酌邀標廠商意見 ,考量鋼構廠

商排程調增工期 180日 ,似無針對規模 、施工程序 、

投入設備 、材料供應情形 ,請全面檢視工期合理性 。

(2)機 關訂定工期 ,可參考類似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所費

時間 ,並適當運用技術理論 (如要徑法 、甘特圖及 S

進度曲線圖)‵ 或工期計算軟體等方式 ,合理推估工期。

本會 108年 8月 15日 工程技字第l080200713號 函訂

定之 「公共工程訂定工期參考原則」併請參考 。

3、 設計書田契約條件不合理 :

(1)招標文件內容有違法綁標情形 :如結論三流標主因。
(2)建議考量工資個別項目物調 :本案已採用本會 3層級

物價調整機制 ,建議可載明依工資個別項目(例如 :鋼

筋。、鋼構組裝工)辦理物調。材料部分亦可載明預拌

混凝土個別項目或水泥及其製品類 。

(3)替代方案不得降低原有功能條件.:按採購法第 35條

規定 ,替代方案不得降低原有功能條件 ,爰機關所述

允許廠商提出替代方案以降低材料設備規格一事 ,應

不可行 。

4、 其他建議 :

(1)共 同投標案件允許以分包廠商資格代之 :共 同投標案

件如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允許以分包廠商

資格代之 ,將使投標廠商有更多元化之投標組合選

擇 ,增加廠商投標意願 。
(2)建議可檢討技術規格 :裝修建材有使用中仁幕式烤漆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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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外牆 、氟碳烤漆鋁板等 ,是否有優化設計之空間 。
(3)備標獎勵金 :本案採最有利標決標 ,為鼓勵廠商投

標 ,貼補所花費之備標成本 ,建議給予獎勵金及訂定

合理之等標期 ,以吸引廠商投標 。
(4)訂定合理等標期 :流標後重行招標之等標期 ,應視案

件性質與廠商準備及遞送投標文件所需時間合理訂定

之 ,不 宜逕以法規規定之下r艮定之 。
(5)建議評估是否增加預付款額度 :經查本案契約約定預

付款為固定金額 l,750萬 元(為預算金額之 0.55%),

建議評估酌子增加 ,以提升廠商投標意願 。
(6)招標文件明示本案符合申請外籍營造工規定 :本計畫

所屬工程已符合勞動部進用外籍營造工申請門檻 「工

程契約總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,且工程期限達一

年六個月以上┘之申請條件 ,如經廠商招募本國勞工

不足者 ,得依規定申請 ,可考量將相關規定納入招標

文件 ,以利廠商知悉 。
(7)契 約內容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(下稱災保

法)施行予以修正 :災保法於 1l1年 5月 1日 施行 ,

本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參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建議

於 ll1年 4月 29日 修正 ,後續招標請使用最新範本

之內容 。

二 、西濱快速公路曾文溪橋新建工程 :

(一 )交通告r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南區工程處 :

l、 流標原因初步分析 :

(l)原核定建設計畫係參考 l08年 5月 物價指數為基準 ,

因國際情勢造成原物料價格大漲 ,工程預算成立後大

宗物價仍持續上漲 ,未能即時反應 。
(2)經查目前中央或地方之公共工程案件久甲人多 ,營建廠商

已陸續承接多件工程 ,直接影響人力資源不足 ,進而

降低投標意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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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檢視本計畫編列預算 ,工 資部分未能充分反應市場缺

工嚴重 ,導致預算編列不足 。

(4)檢視本計畫工期估算 ,未能預期市場缺工嚴重 ,導致

原核定工程較為緊迫 ,影響廠商投標意願 。

2、 後續因應處理對策 :

(1)計畫經費修正 ,原計畫核定預算為 66.362億元 ,經

檢討須上修至 96.52億 元。

(2)增加經費主要係高架橋經細部設計增加上 、下構數量

與假設工程 ,及 目前物價基準重新估算大宗物料 。

(3)因 應營造業缺工 ,重新估算本工程施工工期由原定

4.5年延長為 5.5年 ,以提高廠商參與投標之意願 。

(4)提報修正計畫 ,修正計畫期程由原核定 115年展延至

l17年 。

3、 本案l11年 4月 25日 向行政院秘書長報告流標原因檢討

及後續辦理情形 ,秘書長守旨示在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修

正建設計畫期間 ,同 步進行預算修正及相關發包作業。

(二 )垂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:本案施工期間需在曾文溪搭

鋼便橋 ,履約風險較大 。另有黑面琵鷺渡冬期間 ,廠商不

易掌握工期 。
(三 )工程會 :

1、 預算不符實際一設計階段成果超出原計畫內容 :建議公路

總局依設計內容 、市場行情及廠商反映意見務實檢討招

標文件合理性 ,確實考量相關施工條件訂定合理工期及

經費 ,儘速修正計畫 。並於招標前依市場行情重新核算

工程經費。

2、 工期不符實際一建議再核實分析本案工期之合理性 :

(l)建議再檢討工期 :查近期 50億 元規模以上類案工

程 ,平均工期約 l,800天 ,且本案於環評承諾中考量

黑面琵鷺渡冬有停工機制 ,可先調查近年黑面琵鷺渡

冬日數並寬估工期 ,提升廠商投標意願 。

第 7頁 ,共 9頁



(2)雨 天異常判定公式建議為定值 :施工補充條款之雨天

異常判定原則公式為安南測站過去之年平均降雨天數

統計等 ,均 以代數為之 ,為明確及減少爭執 ,建議以

計算出固定數值予以約定 。

3、 設計書圖契約不合理 :

(1)逾期達約金計算比例過高 :本案預算金額規模較大 ,

契約逾期違約金約定每 日依契約價金總額之 1%0計

算 ,建議可斟酌調整 。
(2)物調未納入鋼板個別項目 :本案採用本會契約範本三

層級物調機制 ,依設計圖顯示須設置鋼錨箱 52組 ,

係由鋼板組成 ,惟個別項目物調未納入鋼板項目。
4、 其他建議 :

(l)保 固期長於一般案件 :契 約草案載明油漆塗膜保固 7

年 ,請檢視較一般保固期(5年 、1年 )為長之考量 ,

及有無編列相應之預算 ,或考量是否保留部分保固保
證金 。

(2)招標文件內容應配合最新名稱修正 :招標文件仍載有

「重大公共工程開工管制條件廠商應辦事項檢核表┘
查本會已於 109年 9月 29日 將 「重大公共工程開工

要件注意事項」,修正為
「
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

項」,該檢核表亦同步修正 。
(3)明 示本案符合申請外籍營造工規定 :本計畫所屬工程

已符合勞動部進用外籍營造工申請門檻 「工程契約總
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,且工程期限達一年六個月
以上┘之申請條件 ,如經廠商招募本國勞工不足者 ,

得依規定申請 ,可考量將相關規定納入招標文件 ,以

利廠商知悉 。
(4)契 約內容配合災保法施行予以修正 :災保法於 1l1年

5月 1日 施行 ,本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參考勞動部勞
工保險局之建議於 ll1年 4月 29日 修正 ,後續招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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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使用最新範本之內容 。
5、 修正計畫內容應明列因物價上漲及非因物價上漲而調增

經費之金額 :本案原建設計畫核定之直接工程費為 54億
元 ,預計修正計畫調整至 80億元 ,請於提報修正計畫時 ,

說明增加千 25億元中 ,因 應物價指數調整所占之金額與
提升建造標準所占之金額 。

陸、散會 (下午4時 20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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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會議簽到表
一 、會議名稱 :巨額工程ll1年度第b場次流標專案檢討會議二 、會議時間 :ll1年 5月 2日 (星期一)下午幻寺
三 、會議地點 :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一會議室
四 、主 持 人 :吳主任委員澤成
五 、出席人員 :

單  位 職  稱 簽  名 職  稱 簽  名

國家發展委員會 們移 邥七$
行政院主計總處 女｛受

j一 〈〡打;史

9呼′ 、K 磊憂 笨見易

交通部

教育部

馬駁 段氧平

宙｛ 〡

中華民國全國建

築師公會
建築師

十

一

〔

ˊ

一

多
◤

臺灣區綜合營造

業同業公會
監事

高雄市工程技術
顧問商業同業公
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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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位 職   稱 簽  名 職  稱 簽  名

交通部公路總局

副總工程

司  ‵鏘 蚊
工程 司 要〞靈

交通部西部濱海

公路 南區臨時工

程處

處長
‵ )
ˊ

ˊ 舍癌
主任工程

一  司 浙 跤

科 長 盛豸篛

一

｜工程 司

:一

一

︴←:

汐

台灣世曦工程技

術顧 問股份有限

公 司 設計

協 理 ｜初〣︴
工程 司

一

;一 ｝

狾

國家圖書館

副館長 石
一
裟牙

刁

矽 ′ 主任 一

↓

一

．〔°i∴ ︴

万多〡ㄘ′｝

技 正 疹
∴
協修

誠蓄工程顧問股

份有限公司
(P

｜

協理 工程師

︴求,一︳

一

∵

澥客
九典聯合建築師

事務所(設計)

建築師 //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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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︳

╕

單  位 職  稱 簽  名 職  稱 簽  名

本會

顏副主任委員室

副主任委

員

｜
劾久瞭

盅′扛蜂 p→邁

一

本會

技術處

我佐ㄒ受6——塌〔矛每(ㄒ烏

ˊ

矽｜菰豩俵 啊珍 羽毛 涔車底本會

工程管理處

烈長 杰确兮
哩
又+一本 孩

碩 名 σ升

處長

〡

科 長 楊恕嗎/

了｝戈竹｜

本會

企劃處

技 士

協 劦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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